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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D34版）
2024年度，公司向深圳银龙轨道有限公司的采购主要为公司广州地铁12号线、广州地铁13号线

二期预制短板。2024年度，公司未向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采购。公司向深圳银龙轨道有限公司

或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采购预制短板，采购单价均是通过邀请招标或竞争性谈判方式最终确定

的，价格公允，二者不是公司预制短板项目唯一的供应商，其他公司通过投标或竞争性谈判方式也分

别获得公司预制短板项目采购订单。

截至2024年末，公司应付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755.47万元，主要是以前年度采购的预制短板

对应的质保金，由于尚在质保期，故未支付相应货款，具体项目主要包括北京地铁17号线、北京地铁

12号线、郑州地铁5号线、广州地铁5号线和广州地铁7号线采购的预制短板，其中广州地铁5号线、广

州地铁7号线所用预制短板系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在位于江西赣州的信丰轨道板厂生产。

综上所述，公司与深圳银龙轨道有限公司、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公司综合考虑

运输半径等根据成本最优的策略，通过市场化竞争选取预制短板的供应商，价格公允；截至2024年末，

公司尚未支付的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应付账款具备合理性。

（三）公司尚未支付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和无锡市青山铁路器材有限公司货款的原因及后续

付款安排

截至2024年末，公司应付无锡市青山铁路器材有限公司845.86万元，其中一年以上金额为746.13
万元，公司因北京线网整治减振扣件项目向无锡市青山铁路器材有限公司采购减振扣件。根据双方

合同的约定，结算方式为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按照业主方付款进度同比例给供应商付款，截至2024
年末，尚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故公司尚未支付相应的货款。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已经

支付期后款项310.14万元，后续公司将根据合同约定条款向供应商支付相关货款。

三、说明本年增减的前五大客户订单签订和履行情况、收入确认情况、报告期内销售回款和应收

款项期末余额情况

（一）2024年度，公司前五大客户中新增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两家客户，具体的订单及履行情况、收入确认、应收账款、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第三名

第四名

客户名
称

中国电
力建设
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交
通建设
股份有
限公司

合同订单

重庆 6号线声
屏障

粤电惠来弹簧
隔振

小 计

天津 11号线-
中交二公局

天 津 11 号 线
备品备件

小 计

合 同 金 额
（不含税）

2,505.15

18.00

2,523.15

2,939.82

5.31

2,945.13

时间段

2024 年 3 月 至2024年11月

2022年 11月至2024年6月

2024年6月

截至 2024
年期末履
行情况

已完工

未开工

已完工

已完工

2023 年 收
入金额

538.21

538.21

2024 年 收
入金额

2,505.15

2,505.15

2,035.22

5.31

2,040.53

2024年度
回款金额

1,200.00

1,200.00

1,590.00

1,590.00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1,489.28

1,489.28

1,010.86

6.00

1,016.86

合同资产（含
分 类 在 其 他
非 流 动 资 产
中 的 合 同 资

产）

141.54

141.54

99.92

99.92

（二）相较 2023年度，2024年度公司减少的前五大客户主要为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两家客户，具体的订单及履行情况、收入确认、应收账款、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第一名

第五名

客户名
称

北京市
轨道交
通建设
管理有
限公司

徐州地
铁集团
有限公

司

合同订单

北京17号线

北 京 13 号 线
扩能提升

北京12号线1
标

北京12号线2
标

小 计

徐 州 6 号 线[注]
徐州3号线

小 计

合 同 金 额
（不含税）

9,603.43

4,413.12

3,543.51

10,375.38

27,935.44

1,678.61

705.36

2,383.97

时间段

2022 年 9 月 至2023年7月

2022 年 9 月 至2023年12月

2022 年 9 月 至2023年12月

2023 年 12 月至2024年5月

2023 年 8 月 至11月

截至 2024
年期末履
行情况

已完工

未开工

已 履 约99.58%
已完工

已完工

已完工

2023 年 收
入金额

1,588.29

2,274.96

7,200.43

11,063.68

169.28

698.23

867.51

2024 年 收
入金额

1,193.58

1,193.58

2024 年度
回款金额

1,863.83

6,285.12

8,148.96

1,241.46

631.95

1,873.41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726.56

2,757.68

3,484.23

合同资产（含
分 类 在 其 他
非 流 动 资 产
中 的 合 同 资

产）

119.61

351.51

471.13

114.65

77.54

192.20

[注]徐州6号线-徐州地铁项目2024年已完工，合同金额（不含税）与累计收入金额不一致，系与客

户结算数量按实际供货数量结算导致的差异

2024年度，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仍构成公司的客户。截至

2024年末，公司对于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尚存在未执行完毕的合同，鉴于部分订单尚未

开工，故2024年度无对应的收入；2024年度，公司对于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收入金额为1,193.58万

元，未构成公司的前五大客户。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与上述客户均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四、持续督导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持续督导机构执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了解和评估了管理层关于销售与收款流程、采购与付款流程相关的内部控制，并测试了关键控

制的有效性；

2、公开检索2024年前五大供应商的工商信息，了解公司的主营业务或资质情况、注册资本和成立

时间；

3、获取并核查了公司的采购台账，了解新增前五大供应商与公司的合作情况；

4、获取前五大供应商的明细，核查公司与前五大供应商之间的合同和比价资料，了解采购订单签

署方式、签署时间、采购具体内容及用途、采购价格；

5、获取并核查截至目前前五大供应商采购产品入库明细清单及相关单据以及公司付款回单等；

6、获取公司的关联方清单，并通过网络查询等，了解上述客户、供应商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7、获取前五大客户的明细，通过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情况，对比分析公司前

五大客户收入占比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8、获取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合同、签收单据及验收单据等，分析相关合同的毛利率情况；

9、获取并复核银行回款台账。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2024年度，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均为公司生产经营而发生的采购，采购价格公允；

2、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深圳银龙轨道有限公司是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二者

同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2024年度，公司向上述企业采购的主要产品为预制短板，公司与河间市银龙

轨道有限公司建立多年的合作关系，公司新增对深圳银龙轨道有限公司的采购主要系由于考虑运输

半径因素，向项目所在地距离更近的深圳子公司采购预制短板，上述采购具备合理性、定价公允；截至

2024年末，公司尚未支付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和无锡市青山铁路器材有限公司主要系按照合同

约定尚未到达支付时点。

3、2024年度，公司新增前五大主要为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收入真实、准确；公司减少的前五大为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仍构成公司客户。2024年度，公司对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收入金额为1,193.58万元；截至本回复

出具之日，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尚有订单在实施中。

五、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估了管理层关于销售与收款流程、采购与付款流程相关的内部控制，并测试了关键控

制的有效性；

2、公开查询2024年前五大供应商的工商信息，了解公司的主营业务或资质情况、注册资本和成立

时间；

3、获取并核查公司的采购台账，了解新入前五大供应商是否与公司合作过；

4、获取前五大供应商的明细，向管理层询问其背景和采购内容；检查公司与前五大供应商之间的

合同，了解采购订单签署时间、采购具体内容及用途、采购价格；

5、获取并检查截至目前前五大供应商采购产品入库明细清单及相关单据以及公司付款回单等；

6、获取公司的关联方清单，并通过网络查询等，了解上述客户、供应商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7、获取前五大客户的明细，向管理层询问其背景和销售内容；通过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前五大客

户收入占比情况，对比分析公司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8、获取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合同、签收单据及验收单据等，分析相关合同的毛利率情况；

9、获取银行回单检查前五大客户回款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2024年度，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均为公司生产经营而发生的采购，采购价格公允；

2、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深圳银龙轨道有限公司是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二者

同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2024年度，公司向上述企业采购的主要产品为预制短板，公司与河间市银龙

轨道有限公司建立多年的合作关系，公司新增对深圳银龙轨道有限公司的采购主要系由于考虑运输

半径因素，向项目所在地距离更近的深圳子公司采购预制短板，上述采购具备合理性、定价公允；截至

2024年末，公司尚未支付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和无锡市青山铁路器材有限公司主要系按照合同

约定尚未到达支付时点；

3、2024年度，公司新增前五大主要为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收入真实、准确；公司减少的前五大为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仍构成公司客户。2024年度，公司对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收入金额为1,193.58万元；截至本回

复出具之日，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尚有订单在实施中。

问题三、经营性应收款

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4.89亿元，其中，3年以上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合计5,028.06万

元，同比增长148.48%。合同资产账面价值1,128.07万元，同比增加798.48%，均系应收质保金；列示在

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合同资产期末账面价值4,960.1万元，同比减少12.23%。前五大应收账款和合同资

产账面余额合计5亿元，占比88.87%。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均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不存在单

项计提坏账。年报对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带来的流动性风险进行提示。请公司：（1）说明3年以上长账

龄应收账款大幅增加原因、相关客户回款风险有无显著增加，公司本年是否确不存在应依规单项识别

并计提坏账的经营性应收款项；（2）说明公司合同资产（含分类在其他非流动资产中的合同资产）的账

龄信息、分类列报依据、坏账计提具体情况、不同列报的合同资产坏账计提标准有无差异；（3）公司本

年对经营性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是否充分考虑历史回款情况和各项前瞻性信息，按照预期信

用损失模型计提坏账和当前坏账计提结果有无差异，本年各类经营性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是

否及时、准确、充分；（4）列表说明前五大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对应客户、客户类型、销售内容、收入确

认及依据、报告期末各类应收款余额及账龄情况、截至目前回款情况、回款风险有无显著增加；（5）结

合前述分析，说明截至目前公司应收款规模较大有无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资金安全，公司加强应

收款项管理的具体举措及有效性。

回复：

一、说明3年以上长账龄应收账款大幅增加原因、相关客户回款风险有无显著增加，公司本年是

否确不存在应依规单项识别并计提坏账的经营性应收款项

一、

（一）公司3年以上长账龄应收账款明细及长账龄原因

截至2024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三年以上账龄的明细及原因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所属集团

中国中铁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路
桥股份有限

公司

客户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
程分公司杭州地铁 4号线二期
工程施工总承包标段轨道一工

区项目经理部
中铁二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

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长
沙 6号线 PPP项目总承包管理

部第一项目部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机械化施工分公司广州市
轨道交通 21 号线轨道工程轨

道Ⅲ标项目经理部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
程分公司绍兴市轨道交通 1号
线轨道工程标段二项目经理部

中铁一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
司

小 计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小 计

项目

北京5号线声屏障

郑州5号线声屏障

杭州4号线

杭州4号线

长沙6号线

广州21号线

绍兴1号线

广州7号线

北京小米基地声屏障

北京八通线声屏障

3-4年

685.53

322.37

312.08

153.18

45.42

26.45

0.92
1,545.95

975.62

271.30

1,246.92

4-5年 5年以上

31.91

31.91

应收余额

685.53

322.37

312.08

153.18

45.42

31.91

26.45

0.92
1,577.86

975.62

271.30

1,246.92

长账龄原因
业主方未结算，
回款按业主拨付
比例支付，故账

龄较长
业主方未结算，
回款按业主拨付
比例支付，故账

龄较长
业主方未结算，
回款按业主拨付
比例支付，故账

龄较长

待业主付款

待业主付款，ppp
项目拨款较慢

截至本回复出具
之日已付清，无

应收款

截至本回复出具
之日已付清，无

应收款
截至本回复出具
之日已付清，无

应收款

业主方未结算，
回款按业主拨付
比例支付，故账

龄较长
业主方未结算，
回款按业主拨付
比例支付，故账

龄较长

天津市地下
铁道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铁建股
份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集
团有限公司

成都蔚蓝现
代城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上海轨道交
通十五号线
发展有限公

司

青岛市地铁
一号线有限

公司

中赟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

北京京投交
通发展有限

公司

合 计

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五局集团路桥建设有限
公司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铺架
分公司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铺架
分公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
地铁 8号线一期工程施工总承

包轨道工区项目部

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
公司徐州地铁项目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
公司武汉市轨道交通 8号线二
期、三期工程轨道工程项目经

理部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
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
公司昆明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

轨道标项目经理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市轨道交通15号线轨道工程A

标项目经理部

小 计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蔚蓝现代城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上海轨道交通十五号线发展有
限公司

青岛市地铁一号线有限公司

中赟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京投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4号线

福州6号线

石家庄3号线

石家庄1号线

南宁5号线

杭州8号线

徐州1号线

武汉8号线

西安5号线

昆明5号线

上海15号线

郑州3号线

成都怡心湖

上海15号线

青岛1号线

赵固一矿

北京新机场高速声屏
障

599.53

11.66

6.60

18.26

95.29

82.13

3.74

1.30

3,593.12

206.54

218.58

56.00

52.60

40.70

15.66

10.00

4.21
397.75
387.75

121.23

149.67

38.11

1,301.04

33.39

31.21

23.37

87.96
14.03

133.89

806.07

218.58

89.39

31.21

64.26

40.70

23.37

15.66

10.00

6.60

4.21
503.97
401.78

216.52

149.67

120.24

3.74

1.30

5,028.06

业主融资中

待业主付款

业主方未结算，
回款按业主拨付
比例支付，故账

龄较长

业主方未结算，
回款按业主拨付
比例支付，故账

龄较长

待业主付款

业主方未结算，
回款按业主拨付
比例支付，故账

龄较长

截至本回复出具
之日已付清，无

应收款

业主方未结算，
回款按业主拨付
比例支付，故账

龄较长

待业主付款

业主方未结算，
回款按业主拨付
比例支付，故账

龄较长

待业主付款

截至本回复出具
之日已付清，无

应收款

待业主付款

待业主付款

待业主付款

待业主付款

业主方未结算，
回款按业主拨付
比例支付，故账

龄较长

一、

（二）3年以上长账龄应收账款大幅增加原因、相关客户回款风险有无显著增加

1、项目建设周期及资金情况导致账龄增加，但相关客户回款风险无显著增加

公司的主营业务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密切相关，作为轨道交通的细分行业供应商，公司大部分项

目受到整个项目建设进度的影响，轨道交通项目建设一般施工周期较长，且由于项目建设资金基本来

源于政府财政资金，后续消缺及竣工验收流程复杂。早期公司为打开市场，与部分总包方签订了与业

主方付款进度一致的付款条款，受业主方与总包方付款周期影响，公司的回款周期相应增长。

上述3年以上账龄应收账款对应客户中，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

建股份有限公司为大型央企或下属企业；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轨道交通十五号线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市地铁一号线有限公司、中赟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北京

京投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均为地方国企，项目资金有财政预算资金保障；成都蔚蓝现代城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为房地产开发公司，信誉良好。截至2024年末，上述客户回款风险无显著增加迹象。

2、公司3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占比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

截至2024年末，公司3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占比与可比公司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天铁科技(300587)
震安科技(300767)
世纪瑞尔(300150)
辉煌科技(002296)

平均值
九州一轨

3年以上应收账款
27,192.84
24,286.19
13,511.43
15,429.48
20,104.99
5,028.06

应收账款
188,871.89
97,250.14
95,341.99
122,585.65
126,012.42
48,860.46

比例
14.40%
24.97%
14.17%
12.59%
15.95%
10.29%

根据上表可见，公司长账龄应收账款比例低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三）公司本年是否确定不存在应依规单项识别并计提坏账的经营性应收款项

1、公司单项识别应收账款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相关政策

公司单项识别应收账款分为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两类。

其中，公司针对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认标准：1,000万元（含）以

上。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将其归入相应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按照如下进行识别和计提：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涉诉款项、客户信用状况恶化的应收款项
根据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进行计提

2、截至2024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单项识别及坏账计提情况

截至2024年末，结合客户的信用调查情况及公司与客户之间的诉讼情况，公司对应收账款进行识

别，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第八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五局集团建筑装配科技有限
公司

应收账款余额
401.77
354.76
218.58

坏账准备金额
116.22
26.03
174.86

注册资本
135,250.71
30,000.00
60,000.00

经营状态
存续

存续

存续

原因
2024年度发生诉讼

存在失信被执行、限
制高消费

存在限制高消费

期后回款情况
141.77
10.00
10.00

2024年度，公司因应收账款逾期未偿还事项向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提起诉讼。截至 2024年

末，该诉讼经调解已结案，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需按期偿还货款541.77万元。截至2024年末，中建

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已以汇兑票据方式支付400.00万元款项，但由于尚有260万元票据尚未到期托收，

故应收账款余额尚为401.77万元。截至2024年末，公司对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按照信用风险特征

组合计提坏账准备金额116.22万元。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该公司剩余应收款141.77万元已全部收

回。

中铁十局集团第八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五局集团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的最终业主方分别为

中国中铁及中国铁建，具有较强的偿还能力。同时公司正在积极采取催收措施，推进客户回款，截至

本回复出具之日，期后已回款 20万元。公司综合上述客户的历史回款情况及资金实力判断，截至

2024年末，公司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除上述客户外，公司客户群体包括符合单项金额重大标准的客户，主要为各城市地铁集团以及中

国中铁、中国铁建等大型国有施工方，均为大型国有企业，资金实力雄厚、资信良好；城市轨道交通项

目属于地方重点建设项目，项目资金有政府预算保障。结合历史上业务合作的经验及实际回款情况，

公司合同款项无法收回的整体风险较小。综合考虑客户的实力和信誉、应收账款账龄、应收账款的回

款情况等因素，截至2024年末，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能够覆盖应收账款风险，公司按照账龄组合

已足额计提坏账准备，不存在应依规单项识别并计提坏账的经营性应收款项。

二、说明公司合同资产（含分类在其他非流动资产中的合同资产）的账龄信息、分类列报依据、坏

账计提具体情况、不同列报的合同资产坏账计提标准有无差异

（一）合同资产（含分类在其他非流动资产中的合同资产）的账龄信息、分类列报依据、坏账计提具

体情况

公司的合同资产为项目质保金，公司对项目质保金的核算方法如下：

1、质保金根据剩余质保期在1年以内还是1年以上，分别在合同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中核算；

2、当确认收入时，质保期在1年以内的，将质保金放在合同资产核算；当确认收入时，质保期超过

1年的，将质保金放在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

3、当原先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的质保金的质保期即将在1年内到期时，将质保金从其他非流动资

产转入合同资产；当质保期届满仍未收到质保金时，将质保金转入应收账款；

4、质保金的账龄从收入确认时开始计算，无论期后核算质保金的会计科目发生任何变化，账龄均

连续计算。

截至2024年末，合同资产的账龄信息、分类列报依据、坏账计提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合计

期末余额
341.21
125.92
857.41
9.33

1,333.86

坏账准备
17.06
12.59
171.48
4.66

205.80

坏账计提比例
5.00%
10.00%
20.00%
50.00%
15.43%

分类列报依据
质保期1年以内到期的质保金
质保期1年以内到期的质保金
质保期1年以内到期的质保金
质保期1年以内到期的质保金

截至2024年末，其他非流动资产中的合同资产的账龄信息、分类列报依据、坏账计提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合计

期末余额
2,213.46
1,405.16
1,183.61
1,280.21
28.34

6,110.79

坏账准备
110.67
140.52
236.72
640.10
22.67

1,150.69

坏账计提比例
5.00%
10.00%
20.00%
50.00%
80.00%
18.83%

分类列报依据
质保期1年以上到期的质保金
质保期1年以上到期的质保金
质保期1年以上到期的质保金
质保期1年以上到期的质保金
质保期1年以上到期的质保金

账龄1年以内，分类为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原因，系此部分质保金剩余质保期超过1年，根据合同规

定当质保期届满公司才能获得质保金的收款权，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列入其他非流动资

产。

（二）不同列报的合同资产坏账计提标准有无差异

由上表可知，截至2024年末，公司对于合同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中的合同资产均依据账龄情况

按照信用减值损失预计情况计提坏账准备；相关账龄均延续计算，公司对不同列报的合同资产坏账准

备计提不存在差异。

三、公司本年对经营性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是否充分考虑历史回款情况和各项前瞻性信

息，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坏账和当前坏账计提结果有无差异，本年各类经营性应收款项信用减

值损失计提是否及时、准确、充分

（一）公司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坏账和当期坏账计提结果的比较

单位：万元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合 计

应收账款余额(含分类
至合同资产及其他非

流动资产的质保金)
29,860.69
12,115.33
7,983.15
4,882.65
1,329.38
133.89

56,305.10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算的预期坏账损失

预期损失率

2.48%
4.39%
8.33%
16.59%
44.33%
100.00%

预期坏账损失

740.64
531.38
664.96
810.03
589.32
133.89
3,470.23

公司目前使用的预期损失率计算的预期坏账
损失

账龄分析法

5.00%
10.00%
20.00%
50.00%
80.00%
100.00%

坏账准备

1,493.03
1,211.53
1,596.63
2,441.33
1,063.51
133.89
7,939.92

根据上表可见，公司按照预期损失率信用损失模型计算的预期坏账准备金额为3,470.23万元，较

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7,939.92万元更低。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具

备谨慎性。

（二）截至2024年末，公司对经营性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是否充分考虑历史回款情况和各

项前瞻性信息

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账龄迁徙率计算预

期信用损失率

单位：万元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其中：上年账龄 5年以上，

本年继续迁徙部分
合 计

2021年末余额
31,460.84
7,930.27
1,239.10
1,619.78
2.73
2.73

42,252.72

2022年末余额
26,239.29
20,449.86
3,570.61
630.92
479.39
2.73
2.73

51,372.80

2023年末余额
25,055.35
14,771.87
12,045.10
2,112.80
124.63
92.15
2.73

54,201.90

2024年末余额
29,860.69
12,115.33
7,983.15
4,882.65
1,329.38
133.89
92.15

56,305.10
根据上表计算三年平均迁徙率，已充分考虑历史回款情况，明细如下：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2021年至2022年迁徙率
65.00%
45.03%
50.92%
29.60%
0.00%

100.00%

2022年至2023年迁徙率
56.30%
58.90%
59.17%
19.75%
19.22%
100.00%

2023至2024年迁徙率
48.35%
54.04%
40.54%
62.92%
107.44%
100.00%

三年平均迁徙率
56.55%
52.66%
50.21%
37.42%
42.22%
100.00%

结合公司的账龄划分计算迁徙率，确定历史损失率，同时为了在历史损失经验基础上反映当前预

期，当期宏观经济环境整体较为稳定，国家财政资金充足，和世界主要国家比GDP增长依然强劲，没有

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或极端波动，公司所处行业经营风险较低，且客户群体绝大部分为企业信用状况

良好的国企、央企，因此设定前瞻性调整系数为5%。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历史损失率
2.36%
4.18%
7.93%
15.80%
42.22%
100.00%

经验值
5.00%
5.00%
5.00%
5.00%
5.00%

预期损失率
2.48%
4.39%
8.33%
16.59%
44.33%
100.00%

根据上表可见，运用迁徙法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率与账龄分析法坏账计提比例相比有一定差异，迁

徙法预期信用损失率整体低于账龄分析法坏账计提比例，考虑到公司客户质量以及信用状况与往年

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且基于谨慎性和一致性原则，公司仍按原坏账计提比例估计预期信用损失率。

综上所述，截至2024年末，公司的经营性应收款项坏账计提比例高于预期损失率，故公司经营性

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充分考虑历史回款情况和各项前瞻性信息。同时，公司持续关注客户信

用风险、相关诉讼情况的进展变化及相关公开市场信息，基于客户信用及回款情况、实际坏账损失情

况等作出合理估计，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截至2024年末，公司经营性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计

提及时、准确、充分。

四、列表说明前五大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对应客户、客户类型、销售内容、收入确认及依据、报告

期末各类应收款余额及账龄情况、截至目前回款情况、回款风险有无显著增加

截至2024年末，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含合同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所属集团

中国中铁
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铁建
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轨
道交通建
设管理有
限公司

北京市政
路桥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合计

客户名称

中铁一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广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物资
分公司

中铁物贸集团有限公司轨道集成分
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地铁16
号线工程轨道安装工程 2标项目经

理部

中铁三局集团线桥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分
公司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7号线二
期(东延)项目轨道工程项目经理部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第八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分
公司杭州地铁 4号线二期工程施工
总承包标段轨道一工区项目经理部
中铁一局集团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

司

中铁二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分
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振动

噪声治理施工Ⅰ标项目经理部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机械化施工分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福州市
城市轨道交通 4号线一期工程轨道

工程第1标段项目经理部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 6
号线PPP项目总承包管理部第一项

目部
中铁电气化局苏州市轨道交通S1线
工程轨道S1-GS-01标项目经理部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机械化施工分公司广州市轨道交通21号线轨道工程轨道Ⅲ标项目经理

部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分
公司绍兴市轨道交通 1号线轨道工

程标段二项目经理部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分
公司南昌轨道 1北、1东及 2东机电
系统安装施工及集成项目01标项目

部

中铁物贸集团昆明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小计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物资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地铁 9号线郭公庄车辆段声屏

障安装工程项目经理部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城际铁路R1线机场段土建预留工程(1标段)

项目经理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五局集团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轨道
交通 4号线一期工程 19工区项目经

理部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铺架分公
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分公
司长株潭西环线一期工程总承包 2

标五工区项目经理部

中铁十六局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地铁
八号线工程施工总承包 2标段项目

六分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地铁8号线一期工程施工总承包轨道工

区项目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轨
道交通 7号线一期工程轨道安装标

段项目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机场轨道
快线工程轨道工程施工 I标段项目

经理部
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徐州地铁项目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市轨道交通8号线二期、三期工

程轨道工程项目经理部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昆明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轨道标项

目经理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轨
道交通15号线轨道工程A标项目经

理部
中铁十六局集团铁运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轨
道交通 6号线一期工程西段轨道安

装标段项目部
小计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小计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城建集团（厦门）工程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小计

客户类型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控股企
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国有控股企
业

国有企业

销售内容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预制式钢
弹簧浮置板、声屏
障、减振垫、技术服

务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预制式钢

弹簧浮置板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预制式钢

弹簧浮置板

隔振器、备品备件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预制式钢

弹簧浮置板
声屏障、备品备件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减振垫

声屏障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声屏障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备品备件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备品备件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预制式钢
弹簧浮置板、减振

垫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预制式钢

弹簧浮置板

声屏障

隔震支座、技术服
务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预制式钢
弹簧浮置板、减振

垫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预制式钢

弹簧浮置板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其他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

声屏障
声屏障

声屏障

隔震支座

本期收入确
认金额

4,297.17

3,958.43

2,441.02

1,655.22

627.48

176.02

81.39

82.93

94.91

49.56

17.61
13,481.73
3,242.56

2,240.65

1,852.19

1,975.92

524.92

106.19

613.84

1,803.89

28.64

12,388.82

621.68
621.68
1,410.75

1,410.75
27,902.98

应 收 账 款
（含 合 同 资
产）账 面 金

额

8,755.03

4,173.02

2,991.07

3,346.38

3,276.88

1,652.07
795.11
609.05

361.66
373.43
565.47

312.08

226.70
153.18

110.22

109.17

98.39

46.00

33.35

31.91

26.45

16.00

181.00
9.90

28,253.51
3,164.09

2,531.94

2,369.77

2,302.59

462.71

253.16

218.58

155.00

120.59

102.08

133.64
64.26

76.90

40.70

338.39

29.76

23.37

15.66

10.00

6.60

4.21
1.62
62.88

12,488.50
4,024.63

4,024.63
1,470.50
1,209.95
2,680.45
2,185.73
405.68
2,591.42
50,038.51

截 至 本 回
复 出 具 之
日 期 后 回

款情况

2,017.21

600.00

150.00

50.00

230.00

80.00
10.00
200.00

100.00

40.00
9.83

170.00

65.00

31.91

26.45

8.48

178.35

3,967.23
1,830.00

400.00

50.00

10.00

100.00

20.00

77.00

23.37

2,510.37

455.48
455.48

20.00
20.00

6,953.08

备注

2024 年 度
第 一 大 客

户

2024 年 度
第 二 大 客

户

2023 年 度
第 一 大 客

户

2023 年 度
第 六 大 客

户

2024 年 度
第 五 大 客

户

截至2024年末，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账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所 属
集团

中 国
中 铁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铁 建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北 京
市 轨
道 交
通 建
设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客户名称

中铁一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广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物

资分公司
中铁物贸集团有限公司轨道集成

分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地铁16号线工程轨道安装工程 2标项
目经理部

中铁三局集团线桥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
分公司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7号
线二期(东延)项目轨道工程项目

经理部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第八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
分公司杭州地铁 4号线二期工程
施工总承包标段轨道一工区项目

经理部
中铁一局集团轨道交通运营有限

公司
中铁二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
分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
振动噪声治理施工Ⅰ标项目经理

部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第

一机械化施工分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福州
市城市轨道交通 4号线一期工程

轨道工程第1标段项目经理部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6号线 PPP项目总承包管理部第

一项目部
中铁电气化局苏州市轨道交通S1
线工程轨道 S1-GS-01标项目经

理部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第
一机械化施工分公司广州市轨道
交通21号线轨道工程轨道Ⅲ标项

目经理部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
分公司绍兴市轨道交通 1号线轨

道工程标段二项目经理部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
分公司南昌轨道 1北、1东及 2东
机电系统安装施工及集成项目01

标项目部
中铁物贸集团昆明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小计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物资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北京地铁 9号线郭公庄车辆段

声屏障安装工程项目经理部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城际铁
路 R1 线机场段土建预留工程 (1

标段)项目经理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
中铁十五局集团路桥建设有限公

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轨
道交通4号线一期工程19工区项

目经理部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铺架分

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分
公司长株潭西环线一期工程总承

包2标五工区项目经理部
中铁十六局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地
铁八号线工程施工总承包 2标段

项目六分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地
铁 8号线一期工程施工总承包轨

道工区项目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
轨道交通 7号线一期工程轨道安

装标段项目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机场轨
道快线工程轨道工程施工 I标段

项目经理部
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

司徐州地铁项目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武汉市轨道交通8号线二期、三

期工程轨道工程项目经理部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

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昆明轨道交通五号线工程轨道

标项目经理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
轨道交通15号线轨道工程A标项

目经理部
中铁十六局集团铁运工程有限公

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
轨道交通 6号线一期工程西段轨

道安装标段项目部
小计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

小计

账面余额

7,219.12
3,725.72
2,817.26
2,776.00
2,375.52
1,306.87
685.53

573.60

361.66
354.76
322.37

312.08

185.34
153.18

105.53

103.81

74.47

46.00

33.35

31.91

26.45

13.20

11.05
9.90

23,624.66
3,164.09
2,405.34
2,283.67
1,684.18

448.58

223.50
218.58

143.75

120.59

102.08

98.96
64.26
59.56

40.70

32.63

29.76

23.37

15.66

10.00

6.60

4.21

11,180.07
3,484.23

3,484.23

1年以内

3,544.19
3,725.72
2,675.60
948.39
1.87

573.60

188.96

78.17

105.53

103.81

13.20

9.90
11,968.95
3,164.09
2,405.34
2,030.19
1,684.18

223.50

114.00

98.96

32.63

9,752.90

1-2年

2,732.80

141.66
776.79
190.46
270.53

165.80

107.17

74.47

11.05

4,470.72

253.49

448.58

29.75

59.56

791.37
3,484.23

3,484.23

2-3年

941.21

1,050.82
2,183.18
1,036.34

361.66

0.58

33.35

5,607.13

102.08

29.76

131.84

3-4年

0.92

685.53

322.37

312.08

153.18

45.42

26.45

1,545.95

11.66

6.60

18.26

4-5年

218.58

56.00

52.60

40.70

15.66

10.00

4.21

397.75

5年以上

31.91

31.91

64.59

23.37

87.96

北 京
市 政
路 桥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北 京
城 建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合计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厦门）工程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小计

1,246.92
1,148.64

2,395.56

2,072.08
377.91

2,449.99

43,134.52

669.14

669.14

1,541.61

1,541.61

23,932.60

479.50

479.50

530.46
377.91

908.38

10,134.21 5,738.97

1,246.92

1,246.92

2,811.13 397.75 119.87
截至2024年末，公司前五大合同资产（含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合同资产）账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所属集团

中国中铁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
通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

北京市政路桥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客户名称

中铁一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广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中铁物贸集团有限公司轨道集成分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地铁 16号线工
程轨道安装工程2标项目经理部

中铁三局集团线桥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分公司深圳
市城市轨道交通 7号线二期(东延)项目轨道

工程项目经理部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局集团第八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分公司杭州
地铁 4号线二期工程施工总承包标段轨道一

工区项目经理部

中铁一局集团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中铁二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分公司北京
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振动噪声治理施工Ⅰ标

项目经理部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机械化施
工分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福州市城市轨道
交通 4号线一期工程轨道工程第 1标段项目

经理部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 6号线PPP
项目总承包管理部第一项目部

中铁电气化局苏州市轨道交通 S1线工程轨
道S1-GS-01标项目经理部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机械化施
工分公司广州市轨道交通 21号线轨道工程

轨道Ⅲ标项目经理部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分公司绍兴
市轨道交通 1号线轨道工程标段二项目经理

部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分公司南昌
轨道 1北、1东及 2东机电系统安装施工及集

成项目01标项目部

中铁物贸集团昆明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小计

中铁物资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地铁9号线郭公庄车辆段声屏障安装工程项目经
理部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城际铁路R1线机
场段土建预留工程(1标段)项目经理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五局集团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轨道交通 4号
线一期工程19工区项目经理部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铺架分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长株潭
西环线一期工程总承包 2标五工区项目经理

部

中铁十六局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地铁八号线工
程施工总承包2标段项目六分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地铁 8号线一
期工程施工总承包轨道工区项目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轨道交通 7
号线一期工程轨道安装标段项目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机场轨道快线工程
轨道工程施工 I标段项目经理部

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徐州地铁
项目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市轨
道交通 8号线二期、三期工程轨道工程项目

经理部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昆明轨道
交通五号线工程轨道标项目经理部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轨道交通15
号线轨道工程A标项目经理部

中铁十六局集团铁运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轨道交通 6
号线一期工程西段轨道安装标段项目部

小计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小计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厦门）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小计

账面余额

1,535.91
447.30
173.82
570.38
901.36
345.21
109.58

35.45

18.67
243.09

41.35

4.69

5.36

23.92

2.80

169.95

4,628.85
126.60
86.09

618.40

14.14
29.66

11.25

34.68

17.35

305.76

1.62
62.88

1,308.43
540.40

540.40

223.58
61.31
284.89
113.66
27.77
141.43
6,904.00

1年以内

469.44
447.30
82.75
124.95

35.45

9.95

13.80

4.69

5.36

2.80

1,196.48
126.60
62.79

332.47

29.66

6.00

34.68

305.76

1.62

899.57

29.08
29.08
48.34

48.34
2,173.47

1-2年

602.31

14.05
97.16
21.16
30.06

8.73

27.56

7.22

46.36

854.61

23.30

14.14

5.25

17.35

60.03
365.31

365.31

32.23
32.23
65.32
27.77
93.09

1,405.27

2-3年

207.37

67.70
348.27
764.89
315.15
9.58

16.70

123.59

1,853.24

175.09

175.09

2,028.33

3-4年

256.79

9.33

115.31

100.00

243.09

724.52

285.94

52.55
338.49

223.58

223.58

1,286.59

4-5年

10.33
10.33

10.33

5年以上

上表可见，公司客户群体主要为各城市地铁集团以及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大型国有施工方，均

为大型国有企业，资金实力雄厚、资信良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属于地方重点建设项目，项目资金有政

府预算保障。因此，公司回款风险无显著增加。

五、结合前述分析，说明截至目前公司应收款规模较大有无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资金安全，

公司加强应收款项管理的具体举措及有效性

公司的供货项目一般为政府财政资金为主的城市轨道建设项目，受项目建设周期长、项目竣工结

算及付款审核时间跨度大等因素影响，使得2024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规模相对较大。

公司深耕行业多年，已经在生产经营及资金管理方面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一方面，公司的采

购与生产均按照订单执行，不存在超前大规模采购原材料等占用资金的情形；另一方面，公司会综合

销售合同分阶段付款的相关安排及特点，有针对性的延长相关供应商付款周期，以降低经营活动现金

流紧张的风险。

同时，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一是成立由公司总裁及相关领导、各项目业务负责人、公

司财务组成的回款专项小组，领导拟订年度应收账款回款目标，按项目每月跟进应收账款回收进展。

明确每个项目应收账款回收责任人，并对每一个责任人制订明确的奖惩措施；二是针对应收账款异常

项目，建立销售、财务、法务联合管控小组，采取不同方式加快款项的回收；三是加强合同管理，提前评

估项目资金风险，从源头防范账期过长。

截至2025年3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46,463.92万元。2025年1-3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1,717.12万元，相较上年同期-5,493.01万元有所改善。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现

金充足，资金状况良好，应收款规模较大未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资金安全。

六、持续督导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持续督导机构执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获取2024年末和2023年末应收账款明细表及账龄明细，查看应收账款余额波动情况以及三年

以上应收账款同比变动情况；

2、复核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应收账款（含合同资产）预期信用损失计提测试过程，了解组

合计提的客户分类，对信用损失阶段、历史损失率、预期损失率、前瞻性资料调整等数据进行复核和评

估，分析其合理性，并重新计算信用损失计提金额；自管理层了解单项计提坏账识别的方法、原因和合

理性；

3、获取公司主要客户销售合同，了解主要客户付款条件，分析是否存在逾期未付款的情形；

5、查阅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以及计提比例，分析公司坏账计提政策是否和行业可比

公司具有可比性；

6、公开检索主要客户公开信息，了解客户经营情况及涉诉情况；

7、获取并核查期后回款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截至2024年末，公司3年以上长账龄应收账款大幅增加主要因业主尚未回款或客户尚在筹款

等，主要客户为中国中铁、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客户回款风险无显著增加的迹象；截至

2024年末，公司不存在依规单项识别并计提坏账准备的经营性应收款项；

2、截至2024年末，公司对合同资产（含分类在其他非流动资产中的合同资产）的列报、账龄计算、

坏账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不同列报的合同资产坏账准备计提标准不存在差异；

3、2024年度，公司对经营性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已充分考虑历史回款情况和各项前瞻性

信息，坏账计提结果比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坏账更具谨慎性；截至2024年末，公司各类经营性

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及时、准确、充分；

4、截至2024年末，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对应客户真实；其对应收入确认符合公司收入

确认政策和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截至2024年末，应收款余额回款风险无显著增加的情形；

5、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应收款规模较大未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资金安全。

七、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2024年末和2023年末应收账款明细表及账龄明细，查看应收账款余额波动情况以及三年

以上应收账款同比变动情况；

2、对应收账款（含合同资产）的账龄进行测试；

3、与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的2024年的信用政策、坏账计提政策及比例，并且确认是否

一贯执行；

4、复核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应收账款（含合同资产）预期信用损失计提测试过程，了解组

合计提的客户分类，对信用损失阶段、历史损失率、预期损失率、前瞻性资料调整等数据进行复核和评

估，分析其合理性，并重新计算信用损失计提金额；向管理层了解单项计提坏账识别的方法、原因和合

理性；

5、获取公司主要客户销售合同，了解主要客户付款条件，分析是否存在逾期未付款的情形；

6、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逾期原因；

7、查阅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以及计提比例，分析公司坏账计提政策是否和行业可比

公司具有可比性；

8、通过企查查等公开渠道对主要客户公开信息进行查询，了解客户经营情况及涉诉情况；

9、对主要应收账款（含合同资产）余额的期后回款情况进行测试。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截至2024年末，公司3年以上长账龄应收账款大幅度增加主要因业主尚未回款或客户尚在筹

款等，主要客户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客户回款风险无显著增

加的迹象；截至2024年末，公司不存在依规单项识别并计提坏账准备的经营性应收款项；

2、截至2024年末，公司对合同资产（含分类在其他非流动资产中的合同资产）的列报、账龄计算、

坏账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不同列报的合同资产坏账准备计提标准不存在差异；

3、2024年度，对经营性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已充分考虑历史回款情况和各项前瞻性信息，

坏账计提结果比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坏账更具谨慎；截至2024年末，公司各类经营性应收款项

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及时、准确、充分；

（下转D36版）


